江苏省苏州质量技术监督局职位说明书
	职位名称：政策法规处处长

	职位代码：

	工作项目:
经处长审核、报局领导审批的行政行为或事项：
1、按照年度立法计划，报送市政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送审稿；2、市政府法制办交办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征求意见稿和有关部门的规范性文件会签稿的修改意见；3、依据《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审理行政复议案件和审核行政复议决定书；4、依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和审核行政赔偿决定书；5、选派行政诉讼案件代理人；6、全市系统行政执法人员培训、考核计划方案；7、全系统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计划方案；8、其他需要审核的事项。

	工作概述：

一、部门主要工作职责：
（一）负责组织有关质量技术监督地方性法规与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制定、申报工作；（二）依照授权范围负责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宣传解释工作，组织全市系统普法工作；（三）负责全市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考核、发证和管理等工作；（四）负责全市质量技术监督依法行政与行政执法的监督检查工作；（五）承担局行政案件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和有关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复议工作；受局领导委托，承担有关行政应诉工作；（六）负责有关质量技术监督行政赔偿和错案追究工作。
二、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

（一）履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的行政复议职责；（二）履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的行政赔偿和错案追究职责；（三）履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的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职责；（四）提出加强和改进依法行政与行政执法工作建议的义务。

	工作标准:
（一）积极参与地方法规、规章的制修订工作，不断完善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体系；（二）严格依法审理行政复议、行政赔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三）开展各种形式的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纠正执法偏差，保障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和规章正确实施；（四）深入开展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宣传，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和行政相对人的法制观念，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

	所需知识能力：

	转任和升迁方向：


江苏省苏州质量技术监督局职位说明书
	职位名称：政策法规处科员

	职位代码：

	工作项目:
服从工作安排，主动协助处长开展工作：
1、编制年度立法计划，组织参与有关地方法规、规章、送审稿；2、审查地方性法规、规章征求意见和对有关部门的会签文稿提出修改意见；3、审理本局的行政复议与国家赔偿案件，提出处理意见，填写、起草有关法律文书；4、负责行政复议国家赔偿法律文书的送达、归档；5、负责起草行政执法检查的方案，并组织实施；6、参与组织行政诉讼案件的代理工作；7、参与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培训、考核工作；8、处长布置的其他工作。

	工作概述：
一、部门主要工作职责：
（一）负责组织有关质量技术监督地方性法规与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制定、申报工作；（二）依照授权范围负责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宣传解释工作，组织全市系统普法工作；（三）负责全市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考核、发证和管理等工作；（四）负责全市质量技术监督依法行政与行政执法的监督检查工作；（五）承担局行政案件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和有关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复议工作；受局领导委托，承担有关行政应诉工作；（六）负责有关质量技术监督行政赔偿和错案追究工作。
二、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

（一）履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的行政复议职责；（二）履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的行政赔偿和错案追究职责；（三）履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的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职责；（四）提出加强和改进依法行政与行政执法工作建议的义务。

	工作标准:
（一）积极参与地方法规、规章的制修订工作，不断完善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体系；（二）严格依法审理行政复议、行政赔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三）开展各种形式的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纠正执法偏差，保障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和规章正确实施；（四）深入开展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宣传，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和行政相对人的法制观念，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

	所需知识能力：

	转任和升迁方向：


